
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會議

資料文件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證券經紀業營商環境工作小組的建議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述證券經紀業營商環境工作小組提出的各

項主要建議和未來路向。

背景

2 .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宣布成立一個三

方小組，隨後正式命名為“證券經紀業營商環境工作小組＂ (工作小
組 )，務求與本地證券經紀業共襄研究如何提升中小型證券經紀行的
競爭力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並要求工作小組於三個月內向他提交

報告。

3 . 工作小組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呈交

了報告書。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，報告書連同以“證券經紀業營

商環境工作小組報告書＂為標題的隨付文件已派發予本委員會委員，

其後亦隨即向公眾發表。

工作小組與各有關方面進行的討論

4 . 工作小組認為，在研究如何改善業界，尤其是中小型經紀行的營

商環境及提高競爭力的建議時，邀請證券經紀業參與與及聽取業界的

意見是非常重要的。

5 . 工作小組在一月中成立後，隨即安排與業內人士會面。經過第一

輪會議後，有關業界組織獲邀向工作小組提交意見書及建議。工作小

組收到業界組織的建議並完成初步分析後，便安排各組織在二零零三

年三月與其進行第二輪會議，以跟進第一輪會議所提出的各項事宜，

並進一步討論業界組織在其意見書所提出的建議。工作小組亦把握機

會徵詢各組織對其他措施的意見，這些措施雖非由業界組織提出，但

工作小組認為值得探討，以提高中小型經紀行的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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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為跟進業界的意見及建議，以及研究如何改善證券經紀業的營商

環境，工作小組邀請各有關方面，包括規管機構、政府部門及金融業

界組織，共同探討所關注的問題，並考慮可行的解決方法。

7 . 以上事件的時序表，載於報告書附件 C。

工作小組的建議

8 . 報告書第 4 章所載工作小組建議基本上可分為以下八大類別─

( a ) 提高銀行和經紀所徵收費用和收費的透明度，措施包括將現

時 70 多項收費分作數個類別，以遏止反競爭定價手法，同
時有助經紀向客戶解釋各項費用和收費；

( b ) 促進經紀建立形象，加強投資者對他們的認識；

( c ) 藉有效執行對「擅自造訪」的規管，和合理調整銀行為從事

證券業務而繳付的規管費用，使經紀和銀行之間有更公平的

競爭環境；

( d ) 合理調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(香港交易所 )與證券及
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證監會 )重疊的多項收費，包括取消十
項向經紀徵收的費用，每項費用由 100 元 至 12,000 元 不
等；

( e ) 證監會在促使經紀遵從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所訂規定，及在

為重 投經 紀業 的 人士 訂定 較 寬鬆 的安 排方 面 ，應 採取 有 彈

性、並鼓勵遵從的方式，以減輕中小型經紀所面對有關遵從

規定的負擔；

( f ) 加快發展改良投資者個人戶口模式，以提升小型經紀與規模

較大的參與者競爭的能力；措施包括證監會減少對選用該模

式的經紀的資本要求，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促請銀
行以公平、具透明度的定價方式，為投資者個人戶口提供轉

帳服務；

( g ) 促進小型經紀旗下產品種類的多元化，包括加強香港證券專

業學會、香港投資基金公會、證券經紀業界組織與證監會在

零售基金方面的伙伴關係；以及



( h ) 增加經紀的培訓機會，包括由香港證券專業學會、證監會與

香港交易所安排的機會，並向經紀推廣使用政府各中小企業

資助計劃的資助金。

9 . 對於一些證券經紀業人士提出設立佣金二級制的建議，工作小組

已充分考慮，並從多個角度分析其利弊。工作小組認為，上述收費制

度無助提高證券經紀業，特別是中小型經紀行的競爭力。此外，上述

制度有違投資大眾的利益和自由市場的競爭理念。工作小組的意見載

於報告書第 3 .14 至 3 .18 段。

未來路向

10 . 為落實上述建議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邀請規管機構，即證

監會和金管局；以及市場營運機構，即香港交易所，盡快採取跟進行

動，他亦籲請證券經紀業界組織給予支持和攜手合作，與屬下會員跟

進有關建議。要成功落實這些建議，需要規管機構、市場營運機構共

同的努力，最重要的還要靠證券經紀業的積極參與及支持。

11 . 我們與證監會、金管局和香港交易所商議後，擬備了一個預定推

行時間表，詳見附件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財經事務科

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



附件

證券經紀業營商環境工作小組的建議

預定推行時間表

工作小組提出了 23 項建議，建議載於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4 章。工作
小組的建議分為八大類別，下文臚列建議，並列出報告書的段號作為

參照。這些建議需要規管機構，包括證監會、金管局；以及市場營運

機構，即香港交易所聯手推行。當然，要成功落實有關建議，還是要

靠經紀業界的積極參與及支持。

建議類別 預定時間表

1 . 提高銀行和經紀所徵收費用和收費的透明
度，措施包括將現時 70 多項收費分作數
個類別，以遏止反競爭定價手法，同時有

助經紀向客戶解釋各項費用和收費。

(報告書第 4 .5 至 4 .6 段 )

二零零三年第四季

2 . 促進經紀行建立形象，加強投資者對他們
的認識。

(報告書第 4 .8 至 4 .9 段 )

二零零三年下半年

3 . 透過㆘述兩方面，使經紀和銀行之間有
更公平的競爭環境

!  有 效 執 行 對 「 擅 自 造 訪 」 的 規 管 ； 以

及

!  合 理 調 整 銀 行 為 從 事 證 券 業 務 而 繳 付

的規管費用。

(報告書第 4 .10 至 4 .11 段 )

進行中

二零零四年第一季



4 . 合理調整香港交易所與證監會重疊的多項
收費，包括取消十項向經紀徵收的費用，

每項費用由 100 元至 12 ,000 元不等。

(報告書第 4 .14 至 4 .15 段 )

二零零三年下半年

5 . 證監會執行下述事宜時採取有彈性、並鼓
勵遵從的方式，以減輕中小型經紀所面對

的遵從規定的負擔－

!  促 使 經 紀 遵 從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所

訂的規定；以及

!  為重投經紀業的人士訂定的安排。

(報告書第 4 .18 至 4 .20 段 )

二零零三年第二季

二零零三年第四季

6 . 加快發展改良投資者個人戶口模式，以提
升較小型經紀與規模較大的參與者競爭的

能力；措施包括證監會減少對選用該模式

的經紀的資本要求，以及金管局促請銀行

以公平、具透明度的定價方式，為投資者

個人戶口提供轉帳服務。

(報告書第 4 .22 至 4 .24 段 )

二零零四年上半年

7 . 促進較小型經紀旗下產品的種類多元化，
包括加強香港證券專業學會、香港投資基

金公會、證券經紀業界組織與證監會在零

售基金方面的伙伴關係。

(報告書第 4 .25 至 4 .26 段 )

進行中

8 . 增加經紀的培訓機會，包括由香港證券專
業 學 會 、 證 監 會 與 香 港 交 易 所 安 排 的 培

訓，並向經紀推廣使用政府各中小企業資

助計劃的資助金。

(報告書第 4 .27 至 4 .30 段 )

進行中

二零零三年四月


